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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法官與轄區律師座談會會議紀錄

時 間：113年5月17日上午10時

地 點：本院8樓第一會報室

出席人員：詳如另紙簽到單

主 席：沈院長揚仁 紀 錄：張仕蕙

壹、主席致詞：

臺南高分院張瑛宗庭長、臺南地檢署蔡主任檢察官、台南律師公

會蔡理事長、各位律師道長先進及本院同仁，大家好！

今日召開 113年度轄區律師座談會，希望從會議帶給我們啟示，

看到平常看不到的問題。院、檢、辯是訴訟三角關係，我們站在審判

者角度看事情，與在野法曹角色看問題不同，期望藉由這機會互相交

流，竭盡所能改進，謝謝律師公會的提案。

貳、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張庭長瑛宗致詞：

院長、蔡主任檢察官、台南律師公會各位道長、臺南地院各位庭

長及各科室主管大家早，司法服務品質進步需要審檢辯三方合作，法

院透過與轄區律師對話，可探知訴訟當事人最直接的需求，對司法行

政及效能提升，會有極大助益，謝謝。

參、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蔡主任檢察官明達致詞：

院長、臺南高分院張庭長、台南律師公會的蔡理事長、各位道

長及臺南地院各位庭長、與會先進大家早，首先檢察長因有公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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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出席，請我代表，向各位致歉。今日座談會機會難得，且議案眾

多，不占用大家寶貴時間，祝福與會先進闔家平安、身體健康。

肆、台南律師公會蔡理事長雪苓致詞：

沈院長、張庭長、蔡主任檢察官、院方各位庭長、官長及科長，

還有律師公會的同道們，大家早。臺南地院法官與轄區律師座談會每

年都會舉辦，協調司法行政上事務，讓法院在民眾及律師間程序、行

政上溝通便利。院方希望公會宣導的會加強與律師同道宣導，亦希望

法院有些行政措施能讓使用者更便利，謝謝！

伍、提案討論：

一、提案 1：

提案單位：社團法人台南律師公會

案由：

建議在地院與地檢之間通道設置行人穿越道。

提案說明:

台南地方法院與台南地方檢察署二棟建物的中間有二條

通行車道及停車空間，也是律師、當事人和洽公人員往返地

院及地檢之間重要通道的步行區，此區行人相對較多，但近

日發現在車道上的汽機車在行進間並未禮讓行人，導致行人

穿越此區域時有其危險。故建議可在二棟建物中間的通道，

標記設置【行人穿越道(斑馬線)】，以提高駕駛者注意此區為

行人優先穿越，保障行人的路口穿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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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

於西側門的車道劃設【行人穿越道(斑馬線)】。

討論情形：

本院總務科葉科長東平：

院長、各位長官、律師公會理事長及各位道長大家

好！感謝律師公會提案，此為本院未注意之處，已請廠

商擇期到院辦理劃設行人穿越道，增進行人安全，預計

113年5月18日施作。

主席：

這部分公會提出時，本院隔日即勘查且規劃。剛與

蔡主任檢察官討論只能施作到法院門邊，因地檢署區域

本院沒有權力施作。而與交通隊協調，私人土地，不屬

交通隊管轄，請車輛行駛及行人穿越時多多注意。

臺灣臺南地檢署蔡主任檢察官明達：

行人通行安全是現在重要議題，這部分會報告檢察

長，期望儘速做相類似之規劃。

決議：

照案通過。

二、提案 2：

提案單位：台南律師公會

案由：

敬請在進行家事事件當事人調解前的課程時，講師能避免

陳述影響律師形象之不當言詞。



10

提案說明：

按家事事件當事人在進入調解程序前，法院會先安排調

解課程，但有當事人及律師反應，曾聽聞調解課程的講師在

與當事人進行調解課程時，提及律師都不喜歡當事人和解，

或是提及在進行調解時要求律師不要介入…等影響律師形象

之不當言詞。

辦法：

敬請提醒講師就調解前的課程內容能多加注意。

討論情形：

本院家事庭許庭長育菱：

主席、庭長、主任檢察官、理事長、各位科長大家

好，本院舉辦家事調解親子教育課程係由家事服務中心

委由女權會舉辦，講師身分有本院家事調委及家事司法

事務官，而家事調委於課程中所提及的言論，可能係所

遇到個案特定律師附帶分享親身經驗，非惡意針對律師

團體。我們均認為律師以專業協助當事人權衡利益，於

調解過程中與調解委員共商調解方案，對調解成立是很

大助力，已向女權會告知這部分，而女權會亦肯認律師

與家事調解之促成具正向影響，會向成員加強宣導，我

們也會適時的留意。

利用這機會說明，律師角色對家事調解案件相當重

要，期待律師公會於本院舉辦家事調解委員專業研習課

程擔任講座，藉此與調解委員交流分享辦案心得，讓家

事調解委員更能理解律師在家事調解可發揮之價值功



11

能，謝謝。

台南律師公會蔡理事長雪苓：

的確有聽過家事調委這樣說才特別提出，謝謝家事

庭的回應。至於庭長回應第3點，律師是第一線接觸當事

人的，於貴院舉辦之講座分享調解心得，會樂意協助參

與，謝謝。

台南律師公會李秘書長政儒：

謝謝庭長回應，昨日才和解一件，調解委員雖誇獎

律師，但後面仍講述類似提案的話語，請幫忙多多宣導。

本院家事庭許庭長育菱：

謝謝，這部分會加強宣導。

主 席：

謝謝台南律師公會所提意見，原則上調解委員講習

或訓練會提醒注意，有時可能無心或用詞上令人產生誤

解，請家事庭庭長及家事紀錄科科長提醒調委於訓練注

意言詞；關於第3點麻煩蔡理事長鼓勵律師擔任講座，律

師具法律專業且社會經驗充足，對調解委員是有助益。

決議：

照案通過。

三、提案 3：

提案單位：台南律師公會

案由：

選任特別代理人事件，請聲請人先繳(墊)付特別代理人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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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提案說明：

對於無訴訟能力人為訴訟行為，因其無法定代理人或其

法定代理人不能行代理權，恐致久延而受損害者，得聲請受

訴法院之審判長，選任特別代理人。故法院或審判長依法律

規定為當事人選任律師為特別代理人或訴訟代理人者，其律

師之酬金由法院或審判長酌定之；選任特別代理人所需費用，

及特別代理人代為訴訟所需費用，得命聲請人墊付，民事訴

訟法第 77條之 25第 1項、第 51條第 5項分別定有明文。但

案件判決確定終結，聲請人透過特別代理人協助訴訟獲得其

司法權益保障，卻拒付特別代理人合法應取得之特別代理人

酬金，當顯非事理之平！日後，恐無人有意願擔任法院之選

任特別代理人。若是如此，需選任特別代理人案件之訴訟程

序將難以順利進行，而需聲請法院選任特別代理人之聲請人，

當亦無法保障之權益。

辦法：

一、就須選任特別代理人事件，宜命聲請人先繳(墊)付特別
代理人酬金至法院，屆時多少補。

二、另，於核定特別代理人酬金事件，應一併載明由選任特

別代人之聲請人負擔。

討論情形：

本院民事庭一庭葉庭長淑儀：

院長、臺南高分院張庭長、臺南地檢蔡主任檢察官、

律師公會蔡理事長、與會人員大家好，對於貴會提案現

行實務上有困難之處，因在選任代理人裁定之初就命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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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人預納酬金，可能遇到當事人對於酬金先拒絕繳納，

法院會面臨是否駁回選任代理人裁定之困難；又「法院

選任律師及第三審律師酬金核定支給標準」第4條第1項

第1款、第2項定有明文，於案件終結後依照律師開庭情

況，如開庭次數、書狀數量、辛勞程度等酌定報酬，若

未於案件終結前，應依照何標準暫估酬金可能會有困擾。

實務上關於律師酬金部分，曾有在案件終結後給予

律師酬金12萬元，亦有法院就律師酬金暫付1萬，這金額

對律師而言是不合理；再者，關於多退少補，於現實中

少給，藉由訴訟終結後聲請律師報酬裁定再核予律師較

容易；但若於案件初始因擔心給律師酬金太少就核定較

高金額，而後再請律師退還多給的酬金，可能造成律師

與當事人間困擾。

綜合上開實務困擾，本院民事庭及家事庭於選任特

別代理人之初先裁定命當事人預納酬金係屬少見，關於

這部分近來收到臺灣高等法院113年5月15日院高文速

字第1130026758號函（詳附件），係關於受訴訟救助選任

律師酬金部分，於第一審受訴法院依民事訴訟法第114

條第1項規定，向應負擔訴訟費用之當事人徵收無效果

後，應依同條第2項規定依受選任律師聲請直接墊付酬

金。此函為全聯會向司法院提議，有關特別代理人建議

律師公會比照此方式，透過全聯會向司法院建議於選任

代理人之後，若酬金執行無果聲請由法院墊付，提供上

開見解供貴會參考。



14

主席：

謝謝葉庭長詳細說明，訴訟救助相對特別代理人規

定明確，確實聽聞特別代理人於終結後未領取酬金，當

成做功德。葉庭長建議以全國律師公會名義針對特別代

理人部分請示司法院是否可因執行不到代墊，讓我們可

比照訴訟救助方式，因目前特別代理人找不到可代墊的

依據，這部分律師道長有無補充意見？

台南律師公會李秘書長政儒：

補充幾位道長心聲，曾拿不到酬金還要被應繳納的

當事人嗆「去強制執行啊」，對於配合司法程序的律師，

情何以堪，只能如院長所述當做功德，律師一但接受指

定不可能任意退卻擔任特別代理人，若做白工，會影響

後續擔任特別代理人的意願。

台南律師公會蔡理事長雪苓：

建議雙管齊下，如葉庭長所述會將此建議提供給貴

院民事庭及家事庭各股參考，請法官斟酌先命當事人預

納酬金；而我們地方公會亦會向全律會爭取發函給司法

院，雙管齊下一起努力，請院方參考。

本院民事庭民一庭葉庭長淑儀：

誠如剛剛所述，很謝謝律師幫忙，確實特別代理人

尋找困難，會向法官宣導，但其根本解決之道尚請理事

長向全聯會提議向司法院提案，對律師具最大之幫助。

決議：

一、請法官裁量裁定特別代理人時，以道德勸諭當事人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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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酬金。

二、請律師公會建請全國律師聯合會將特別代理人之困

境，向司法院反映。

四、提案 4：

提案單位：台南律師公會

案由：

與臺南地方法院家事非訟股及調解股為業務上聯繫時有困

難。

提案說明：

目前繫屬於臺南地院之家事非訟及調解案件，當律師欲

與書記官聯絡閱卷事宜或其他案件回報、確認事宜時；或有

書記官來電後欲回覆確認事項時，致電法院多為無人接聽，

長達一週或是數週均無法聯繫上書記官亦屬常見之狀況。

辦法：

一、是否可增加家事非訟及調解股別人力。

二、是否可請錄事或其他專職人員協助電話之接聽及事務聯

絡。

討論情形：

本院家事紀錄科蔡科長雅惠：

主席、張庭長、蔡主任檢察官、蔡理事長及各位與

會人員大家好，關於律師反映，已於5月初撥補人力，目

前以配置承辦書記官錄事或專責家事排程人員協助書

記官不在位置時，代為接聽電話並進行留話，可能無法

及時回覆律師問題，會再由承辦書記官進行電覆。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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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每天每股排定調解案件3-4件，各股每天來電量約

50通，無法一一接聽或回撥，望律師海涵。

建議律師就需要補正事項具狀到院，承辦股收到書

狀後再後續處理。另，為讓調解順利進行請聲請人呈報

相對人電話，建議律師替當事人聲請起訴時，可一併提

供相關聯繫資料，無須法院再發補正通知或電話通知，

可讓案件順利進行，亦節省律師聯繫法院之困擾。

本院家事庭許庭長育菱：

首先很抱歉造成道長聯繫上之困擾，請體諒家事庭

收案暴增，去年收案量達一萬五千件，而家事非訟及調

解僅有4股人力，據統計上個月有400件案件同時進行中，

請各位多多體諒。關於人力已於5月初有增補相關錄事

來支援，之後應較能順利連絡上。

本院書記處李書記官長培聞：

主席、庭長、主任及各位與會道長大家早，向各位

抱歉，現在人力是法院最大困擾，近來家事案件暴增，

行政人員尚需支援審判人力。會再提醒同仁電話互相代

接，但會有因紀錄都不在座位上之情形，之後若有可能

人力再加強處理電話業務，亦會再加強電話禮儀；另有

時發生書記官致電給道長時道長不在，回撥又變成書記

官不在之情況，若有補正或說明，以書面可免疏漏情況。

主 席：

對律師公會抱歉，其實不只家事案件暴增，所有案

件均暴增，今年2月至今本院已有4位書記官離職，而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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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官一年只招考一次，其工作如筆錄製作，無法以其他

人力取代，很苦惱。大環境如此，也向人事處反映爭取，

亦多多使用委外人力，請公會諒解。

台南律師公會陳副秘書長妙真：

院長、各位長官、律師同道早安，是否於書記官請

假時有職務代理人代為處理較急迫之事，因當事人會催

促想了解狀況，我們答找不到承辦書記官，當事人會不

太相信，若有職務代理人可以稍微了解目前進度，如開

庭閱卷、電話聯繫調解時間，希望能解決雙方無法聯繫

之狀況。

主席：

本院均有職務代理人，但若職務代理人開庭、出差

就無法銜接。

本院書記處李書記官長培聞：

確實有排定職務代理人，而職務代理人本身亦有職

務，目前因應方式，若書記官不在先由錄事代接並留言，

於書記官回座位時回電，並提醒道長若電話無人接，可

進入語音信箱留言。

台南律師公會蔡理事長雪苓：

就個人經驗，民事及刑事較不會有這問題，隔壁股

書記官代接電話時可從電腦查詢回覆，可能的確如許庭

長所述家事案件暴增關係。電話連繫可快速解決事情，

如時間緊迫要閱卷，可電話儘速處理，否則遞狀進來再

收到回覆已下週了，希望若是行政上聯繫之事可快速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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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一來方便律師跟當事人交待，二來節省彼此的時間。

本院家事紀錄科蔡科長雅惠：

律師反映部分會加強宣導，現今困擾為家事調解只

有4股，各股每天排定3-4件調解，並互相支援，會有四

股均同時辦理調解不在位置上的情形，導致不會有書記

官協助代接電話，此亦為了消化暴增案件，否則反而讓

道長更無法對當事人交代，因可能需3-4個月才能排到調

解，這對當事人權益影響更大。

目前先請錄事、專責人員代接或協助留話，而為消

化電話量亦將某些電話移給家事服務中心代為處理；之

後為減少電話量，傾向規劃當事人常詢問、重複性高之

問題，做擬答置於網站上或直接貼於補正函上，減少當

事人電話詢問，減輕書記官負擔，相對道長與書記官可

快速聯繫。

主 席：

請問是否有道長致電給書記官無人接聽之情形？

台南律師公會邱副秘書長霈云：

會有這提案是收集蠻多道長之意見包含自己，理解

家事調解案件增多，很多事情顧及不到，以自身為例，

好不容易聯絡到書記官到院閱卷，書記官說為何沒事先

連繫或卷還在找，有時致電至同辦公室其他人員協助確

認該股書記官是否在座位上，結果是在座位上，不知為

何不接電話；而我自己是未遇過家事調解股有同事代接，

通常是沒人接，也未進入語音，只能再重撥，以上是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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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經驗；誠如蔡科長所述若可增加人力，會讓行政事務

之聯繫更便於案件順利進行。

主 席：

電話可否設定到其他股代接?

本院家事紀錄科蔡科長雅惠：

電話需先設定才有代接功能，若未於離開座位前設

定不會自動轉接到特定話機上。

本院書記處李書記官長培聞：

會加強宣導書記官離開位置時設定電話轉接至有

效的話機上，電話是有設定語音信箱留言，副秘書長說

未進入語音信箱，會後會向中華電信確認和檢查機器設

備並測試，且要求書記官逐一聽取並回覆，這部分會再

改善，謝謝。

本院家事庭許庭長育菱：

之前已有接到部分道長反應，已有先處理，會後亦

再詳細了解，因5月初剛進行人力調整，會再加強留意宣

導，若之後有類似情形再向我們反應，謝謝。

主 席：

想了解，道長對於無人接聽進入語音留言還是轉接

電話較方便？

台南律師公會蔡理事長雪苓：

轉接電話較方便，不一定要轉給書記官，只要錄事

或其他專職人員協助確認，我們是希望有效的轉接。

本院家事紀錄科蔡科長雅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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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後再與書記官討論是否轉接給錄事或調解排程

的專責人員，但因錄事和專責人員有自身工作，難免疏

漏無法一一接聽，若無法及時回應道長之問題，先留言

等書記官回來再回覆。目前面臨4位書記官均製作筆錄，

再有調解成立，連科長也要下去製作的窘境，這部分請

道長體諒。

決議：

設定電話轉接且可留語音。

五、提案 5：

提案單位：民事紀錄科

案由：

線上聲請閱卷(申請調閱電子卷證)

提案說明：

律師（助理）線上聲請閱卷（調閱電子卷證）時，承辦股

書記官可能因業務繁忙或開庭或出差，致未能注意到電腦警

示或無法時時查詢線上閱卷聲請系統，而無法即時處理，恐

延滯或影響到律師閱覽電子卷證之寶貴時間。

辦法：

請律師或事務所助理線上聲請或繳費後能另以電話通知

承辦股書記官，倘經數日後仍無法存取檔案，亦請再次以電

話通知。

討論情形：

本院民事紀錄科陳科長淑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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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張庭長、蔡主任檢察官、蔡理事長、各位庭

長、律師道長、各位科室主管大家好，閱卷時，律師會

電話與承辦股書記官約閱卷時間或線上聲請閱卷，而線

上聲請閱卷時書記官需點閱系統才能即時知道律師有

聲請，因書記官業務繁忙未能即時發現律師聲請。這部

分請律師或助理有線上聲請時能另以電話通知承辦股

書記官，謝謝。

台南律師公會李秘書長政儒：

各位長官、各位律師大家好，關於線上聲請閱卷有

發生外地的律師認為已於線上聲請閱卷，直接到閱卷室

拷貝檔案被拒絕，因閱卷室查不到律師有聲請，需再至

律師公會重新填單聲請閱卷，除提案5解決方式外，可能

就書記官與閱卷室間電子閱卷聲請保持暢通，可減少不

必要之誤會；據了解外地律師聲請電子閱卷的紀錄不見

得閱卷室看得到，是否承辦股與閱卷室間作業能更暢通，

讓外地律師不至於要重新紙本聲請閱卷。

主 席：

書記官疏漏主要原因為何？

本院民事紀錄科陳科長淑芬：

書記官可能在座位上處理其他事務無法看電腦，就

不知律師有聲請線上閱卷，導致閱卷室沒收到律師聲請

閱卷之訊息，所以才希望律師或助理於線上聲請之後，

可以再電話通知承辦股書記官。

主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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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位思考，律師既已線上聲請閱卷，若要再打電話

通知承辦書記官，那直接打電話聲請即可，何須線上聲

請？

本院民事紀錄科陳科長淑芬：

線上聲請有些是律師聲請電子卷宗，書記官直接線

上確認繳費後，可將電子卷傳送給律師。

主 席：

這部分是否有提示之功能？資訊室針對這問題有

辦法以提醒、警示解決？

本院資訊室葉主任燿隆：

目前系統是會提示有幾筆閱卷，如陳科長所言書記

官未核閱傳送給閱卷室，關鍵是書記官未勾選律師聲請

閱卷，還是請書記官注意。

本院民事紀錄科陳科長淑芬：

線上聲請閱卷需登入審判系統，而書記官無法時時

盯著電腦，要開庭、出差或離開座位去處理其他公務等，

無法即時注意到，而警示功能一開始系統登入有出現，

而進入後僅右上角有一個小鈴鐺提醒且無聲音，若書記

官關掉電腦就無法知悉。這部分會再向書記官宣導，定

時注意電腦上的提示是否有律師聲請線上閱卷。

主 席：

書記官會一整天未看電腦？

本院民事紀錄科陳科長淑芬：

不會，但登入審判系統之後，就不會再反覆登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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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而警示畫面只會在一開始登入時出現，登入後只

剩右上角小鈴鐺提醒顯示數字變化。

主 席：

請問律師道長會不會當天才聲請閱卷？

台南律師公會蔡理事長雪苓：

一般情況不會，我們本意是線上聲請可不用電話打

擾書記官，向在地律師宣導沒有問題，但剛秘書長提到

外地律師，公會較無法向外地律師宣導。

主 席：

若不是當天閱卷，隔天登入還是會有警示？

本院民事紀錄科陳科長淑芬：

登入畫面不是只有線上聲請閱卷警示，會有10幾種

不同的警示。

本院書記處李書記官長培聞：

這部分是書記官案件管理之問題，會再加強。每位

書記官電腦只能查詢自己承辦股的案件，而警示是所有

訊息集中至小鈴鐺，有警示僅鈴鐺搖兩下，訊息數加一，

難以即時注意。改善方式為每天開機登入時檢視小鈴鐺

訊息。

另線上聲請閱卷係向書記官，需書記官電腦作業後

才傳送到閱卷室，若書記官未作業，閱卷室就看不見律

師聲請閱卷，如外地律師已到閱卷室，可由閱卷室通知

承辦股書記官作業，避免不方便透過公會；若是急件還

請律師於聲請後撥打電話通知承辦股書記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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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席：

這部分律師公會幫忙宣導可使本院作業較方便，至

於警示為內部事務，會後討論電腦程序改善，請資訊室

研究。

決議：

照案通過。

六、提案 6：

提案單位：民事紀錄科

案由：

民事事件移付調解。

提案說明：

本院民事庭調解室係與調解中心共用，調解庭期均需事

先安排。承辦股書記官除需與調解委員及兩造多名律師確定

雙方均可到院調解之時間外，尚需跟調解中心或刑事庭借用

調解室。有案經兩造聲請（或均同意）移付調解，承辦股書記

官已撥打數十通電話聯繫兩造及調解委員終確認調解期日，

並已將調解期日通知書送達兩造及調解委員，詎料調解前一

週其中一名被告律師具狀表示無調解實益，承辦股書記官再

次以電話與該律師確認是否取消庭期，該律師回覆「是，請逕

行審理」。然安排調解已耗費許多勞費（時間、人力、電話、

郵資及調解室空置），徒浪費珍貴調解資源及本院郵電費用。

辦法：

請律師能及早確認當事人意願，勿等承辦股已安排好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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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庭期後，且通知書已送達兩造及調委，始於調解期日前臨

時又具狀稱「無調解實益，請求取消庭期」。

討論情形：

本院民事紀錄科陳科長淑芬：

調解經雙方同意，承辦書記官方排定調解期日，請

律師及早與當事人確認是否具調解意願，勿等已定期後

再取消，徒浪費時間與資源。

台南律師公會蔡理事長雪苓：

這應為個案，我們理解書記官聯絡調解事宜辛苦，

而律師亦希望儘早確認調解，可能當事人有意願調解，

但不退讓，反而係律師想避免書記官和調委白跑一趟。

會再提醒大家。

主 席：

為節省人力及經費，請公會配合。

決議

照案通過。

七、提案 7：

提案單位：刑事紀錄科

案由：

有關妨害性自主或此類相關案件，告訴代理人（附民原告

訴代）陳報委任狀或其他書狀時，請注意告訴人（被害

人、附民原告）資料遮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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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說明：

妨害性自主案件或前開類型案件之刑事附帶民事訴訟，

告訴代理人或附民原告訴訟代理人出具委任狀、具狀或陳報

相關證物時，當事人欄位、具狀人處或內文直接使用被害人

真實姓名，或所附相關資料中有足資辨識被害人身分之資訊

（如：未經遮隱之被害人照片）。

辦法：

依照性侵害防治法第 15條第 1項之保密義務，妨害性自

主案件告訴代理人或附民原告訴訟代理人於出具書狀、委任

狀或陳報相關證物時，建議以代號替代被害人真實姓名，並

應隱匿其他足資識別其身分之資料，並將有真實姓名及資料原

本彌封於信封內，作為附件，一併陳報，以避免被害人身份資

料外流。

討論情形：

本院刑事紀錄科吳科長昕韋：

主席、庭長、主任、各位律師同道大家好，妨害性

自主案件被害人資料需遮隱，而律師遞狀會經很多程序，

收發、分文分狀再到承辦人，所附資料中若有足資辨識

被害人身分之資訊，可能造成被害人身分資料外洩之情

形，且書記官附卷時需將書狀全部看完，遮隱後才能附

件，若稍不留意，會導致洩漏被害人資料。因被害人資

料法院已知悉，麻煩律師具狀時，將被害人資料以代號

呈現，便於書記官附卷，謝謝。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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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遮隱，如何確認委任狀是受告訴人或被害人委任？

本院刑事紀錄科吳科長昕韋：

委任狀會遮隱影印附卷，原本放入資料袋內。當事

人年籍資料不需詳細列出。

本院刑事庭刑一、二、三庭莊庭長政達：

針對委任狀，告訴人姓名應記載，但若涉及告訴人

住址或年籍資料則不需填寫，因案件進入法院，已經掌

握告訴人相關年籍資料了，希望道長配合的是告訴人資

料不需再標示出來，如身分證字號、地址、電話等需要

遮隱部份儘量幫我們留意；確實如主席所述委任狀上的

姓名不能遮隱，我們自己會另外影印遮隱，原本彌封，

但其他相關證物資料希望協助我們處理。

主席：

委任狀印章和簽名無法遮隱，要確定是由誰委任。

其他資訊或書狀，麻煩律師協助遮隱。

台南律師公會蔡理事長雪苓：

公會配合宣導。

決議：

照案通過。

八、提案 8：

提案單位：刑事紀錄科

案由：

請辯護人提前至監所律見被告，避免於開庭當天至本院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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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室律見。

提案說明：

承辦股於 1 個月前已訂好審理庭期，並通知辯護人該庭

期，辯護人卻未於庭期前提早至監所律見被告，而係於開庭

前一日電詢承辦股書記官，要求在庭期當日開庭時間前至法

警室律見。

辦法：

除人犯送審及偵查中聲押案件等急迫情形外，因法警室

戒護人力有限，請公會加強宣導辯護人應於庭期前自行排定

適當時間至監所律見，如有其他特殊情形要在庭期當日開庭

前到院律見，請律師說明詳細理由後，再請書記官請示法官

是否同意。

討論情形：

主 席：

律師道長們應該沒有問題？

台南律師公會蔡理事長雪苓：

應為偶發個案，公會協助加以宣導。

台南律師公會楊副秘書長汶斌：

這應非台南本地律師，可能是外地律師欲開庭當日

一併處理才發生這情況。

主席：

請公會宣導，這確實造成本院困擾，於法警室律見

不太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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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照案通過。

九、提案 9：

提案單位：刑事紀錄科

案由：

請辯護人於開庭陳述時能對準法庭麥克風陳述。

提案說明：

書記官整理庭後筆錄時，常常無法辨識辯護人陳述之內

容。

辦法：

請公會加強宣導，請辯護人陳述時能對準麥克風陳述。

討論情形：

主 席：

律師道長陳述時太投入未對準麥克風，希望體諒書

記官製作庭後筆錄，請道長留意。

台南律師公會李秘書長政儒：

因為律師有時會站起來辯護造成的。

台南律師公會蔡理事長雪苓：

法官沒有指示請坐下，有些辯護人不敢坐下。

主 席：

陳述時除證人之外應起立，原則上尊重審判長指揮。

本院書記處李書記官長培聞：

補充說明法院麥克風為指向性，會將背景雜音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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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發言人聲音更清楚，但角度要對準麥克風正前方才收

得到，在側邊時收不到，因論告時法助不便協助調整怕

干擾，提醒道長協助讓法庭錄音品質更完善，謝謝。

決議：

照案通過。

十、提案 10：

提案單位：刑事紀錄科

案由：

請辯護人於遞出委任狀後，再聲請（線上聲請）閱卷。

提案說明：

除轉介法扶案件得以轉介單、以及義務辯護案件無須委

任狀得逕行聲請閱卷外，一般案件均須有合法委任後使得閱

覽卷宗。惟近來常有助理未提出委任狀時，便來電聲請閱卷，

或逕行請求線上交付電子卷證，此與規定未符。

辦法：

請公會加強宣導，請於遞出委任狀後在向本院聲請閱卷

或交付電子卷證。

討論情形：

主席：

請律師公會代為宣導，法律規定須合法委任始得閱

卷，可能外地律師有時間差問題，請公會協助宣導。

本院刑事紀錄科吳科長昕韋：

近來書記官常收到線上聲請交付閱卷時發現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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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委任狀，或只來電說要聲請交付。

主 席：

可能外地律師有委任但急著閱卷，而委任狀還未到，

麻煩公會透過相關聯絡管道協助宣導。

決議：

照案通過。

十一、提案 11：

提案單位：刑事紀錄科

案由：

若律師有參與偵查中羈押審查排班，請於表定值班當日

到院為被告辯護。

提案說明：

常有律師於表定值班當日未到院協助被告，且無法電話

聯繫，而使書記官疲於尋找其他律師進行辯護。

辦法：

請公會加強宣導，若有參與偵查中羈押審查案件排班，

請於輪值當日勿安排其他事務，若有要事無法於輪值當日到

院，亦請務必事先尋覓代理人，並與本院鄭佩玉股長聯繫（分

機 27119）更改班表，縱有突發狀況而無法提前告知，亦請自

行先另覓其他律師到院，並保持電話暢通以供當日值班書記

官聯繫。

討論情形：

本院刑事紀錄科吳科長昕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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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書記官於值班時聯絡不到表定之律師，或律師

表示有事且找不到人代理，而值班書記官須不斷聯繫可

到院開庭之律師，請公會宣導若有參與排班，務必空出

時間，或保持電話暢通。

台南律師公會黃理事逸豪：

院長、庭長、主任檢察官，大家好，律師公會就羈

押義務辯護約半年彙整羈押排班資訊e-mail給各律師，

另每週五以手機簡訊方式提醒下週值班律師值勤日期，

若有聯絡不到之情況，請私下與公會連繫是哪些律師，

公會再做個別提醒，謝謝各位。

台南律師公會蔡理事長雪苓：

是否有特定哪幾位律師常連絡不到？

主 席：

有統計或記錄？

本院刑事紀錄科吳科長昕韋：

有請股長紀錄。

主 席：

會後將名單遞交給理事長，麻煩公會協助宣導，建

議列入紀錄3次以上不列入排班，因確實造成本院困擾，

剛請教蔡主任檢察官此情況會發生在地檢署偵訊無律

師又檢察官聲請羈押時會遇到。請公會道德勸說，既已

排班即按班表值勤，否則書記官會耗時聯絡律師。

本院刑事庭莊庭長政達：

近年強制處分是社會矚目之事，亦注重被告移審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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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後處理的時間，感謝黃理事說明前一週公會會通知

提醒律師。有一建議除了紀錄3次以上不列入排班外，是

否安排幾位緊急代理人讓書記官聯繫。

台南律師公會黃理事逸豪：

說明值班時面臨之狀況，值班一整日由該值班律師

協助，時間約早上8點至晚上10點、11點，因時間性較不

確定，故還是會安排部分短期事務以致於漏接電話，會

與會員宣導值班當日注意未接來電並向強處庭回撥，先

前建議是否有強處庭專線讓律師知悉有強處案件需馬

上回撥，因法院來電僅顯示總機號碼，無法得知來電者。

另，回應莊庭長建議代理人制度，等於需同時要求

兩名會員將整日時間空出，並不太合適，建議貴院按輪

值表撥打前、後幾天的律師來代理；而公會會宣導當日

有事無法值班之會員，先跟書記官聯繫，主動提供替代

人選。

主 席：

強制處分庭連絡不到律師，大多應該是晚上。

台南律師公會蔡理事長雪苓：

若連絡不到，會留言嗎？若留言回撥，或從專線撥

出就知道是強處庭來電，因常擔心進電梯電話漏接。

本院刑事庭刑七、八、九庭暨國民法官庭陳庭長本良：

這問題於2、3年前與公會討論過，若單一被告書記

官容易找代理人，但現在詐騙集團一移審10、11個，書

記官要處理其他行政事務，根本沒時間找代理人，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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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任理事長達成共識，律師公會派緊急聯絡人當窗口，

遇緊急案件時由強處庭書記官聯繫公會緊急聯絡人，再

由緊急聯絡人幫本院聯繫可否派代理人到庭值班，因若

個別尋找非值班律師，意願很低，案件幾乎無法開庭。

單一窗口管道很重要，請公會提供緊急聯絡人之電

話給法院，透過他協調代理人過來。回應院長建議3次以

上未到不列入排班，之前曾討論過，因公會立場無強制

性，這部分希望法院將名單函文給公會，而法院內部審

查機制將時常發生此狀況的道長不列入值班表。

主 席：

若3年前討論過，這機制照道理應在。而排班是律師

公會排或是本院排的？若是公會排的，本院可剔除嗎?

本院刑事庭暨國民法官庭陳庭長本良：

執行秘書不同，機制就不在了，當時未列入會議記

錄，係直接通知執行秘書幫本院尋覓代理人。

台南律師公會蔡理事長雪苓：

當初未交接下來，因之前的執行秘書不在，而現在

律師普遍害怕擔任詐騙集團的律師，因風險太高所以不

容易尋覓。回應院長的建議，法院若有建議不排入班表

名單，公會是可接受的。

本院刑事庭莊庭長政達：

這問題公會有許多層面困難，要求會員的確具執行

上困難，誠如陳庭長建議緊急聯絡人之方式，尤其現在

人力短缺及同仁有過勞情況，而強處庭需當天緊急尋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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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請公會考慮2-3個緊急連絡人協助確認狀況，或幫 

本院尋覓代理律師緊急替補，謝謝。 

主  席： 

這方式較妥當，如上次有件移送聲押被告11人，不 

同當事人會請不同律師，此情況要聯絡這麼多律師確實 

有困難。 

台南律師公會岳副秘書長世晟: 

大家都知道ＯＯＯ如何尋覓律師，想說書記官及有 

意願當義辯的律師加入line群組，若缺人就至群組尋覓， 

但當然現實上不能這樣做。 

本院刑事庭刑七、八、九庭暨國民法官庭陳庭長本良： 

這個上次討論過，發現有意願值班的道長約3-4位， 

但辯護功能略有討論空間，雖有人選但是否適當是另一 

回事。故當初設緊急聯絡人用意，是不要道長無法值班 

時就請特定兩位資深道長，才提出緊急聯絡人制度。這 

是3年前想的方式，未列入會議記錄卻解決不少問題。剛 

提ＯＯＯ案件，的確現在道長深怕接詐欺集團案件，是 

否調查排班時，道長事先告知若有多人詐欺案不值班， 

讓本院能預期，避免案件拖延，此為個人之建議。 

台南律師公會鄭副秘書長婷婷： 

之前曾支援強處庭，知道強處庭之辛苦，曾遇過已 

到院要閱卷時發現有法扶派案的當事人是被告的下線， 

當事人直接指認是他的上線，有利益衝突無法辯護，若 

真成立群組可減輕強處庭困擾，意見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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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刑事庭莊庭長政達：

建line群組可能並不適宜，會被外界質疑為何有些

律師可加入，再以實際面觀之，法院與律師畢竟是不同

角色。今日提案僅請公會加強宣導，另一提案關於緊急

聯絡人，若公會認為這方向可行，請公會帶回研究。

主 席：

既然律師自願義辯，且公會亦排定值班表，即有義

務與職責進行辯護，麻煩公會多加宣導值班道長注意當

日電話暢通，至於公會內部如何運作或設置緊急聯絡人

由理事長協調溝通，期望公會幫忙。

決議：

照案通過。

十二、提案 12：

提案單位：刑事紀錄科

案由：

請辯護人向本院提出書狀時務必檢附繕本。

提案說明：

近來常有律師提出書狀時，並未檢附繕本。

辦法：

請公會加強宣導，若有提出書狀到院，請務必檢附繕本。

討論情形：

主席：

請公會代為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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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律師公會蔡理事長雪苓：

公會配合加以宣導。

決議：

照案通過。

陸、臨時動議：

提案人：台南律師公會李秘書長政儒

案由：

新市、柳營簡易庭之卷宗可否於本院閱紙本卷。

提案說明：

有道長只想印將新市、柳營卷宗的部分頁數，而至柳營

閱卷路程遙遠，希望將紙本卷送至本院，但遭書記官拒絕。

討論情形

本院書記處李書記官長培聞：

這部分曾提過，因行政流程當天要確認卷宗數目，

承辦股不在本院，閱卷室無法當日歸還卷宗，每日只有

一輛車單次往返簡易庭，卷宗需透過第三人即司機，點

卷會有權責問題，若是本院的卷當天書記官和閱卷室可

以直接點收確認，但在新市、柳營卷宗無法當天往返，

請律師多體諒。

主席：

聲請電子閱卷，繳費後律師可下載，應能選擇列印

特定範圍。

台南律師公會李秘書長政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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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著眼點是若有新的回函資料，只列印幾頁費用

卻是固定的。

本院書記處李書記官長培聞：

若是紙本閱卷可僅就列印頁數收費，但電子閱卷是

算下載次數(全卷下載)非計算頁數。

本院刑事庭刑一、二、三庭莊庭長政達：

電子卷證下載是一次性費用要印幾頁皆可。卷宗在

新市、柳營，若律師要閱卷就至新市、柳營或線上聲請，

對法院而言卷宗保管是嚴肅問題，有權責問題。

本院民事庭民一庭葉庭長淑儀：

這問題之前討論過，如李秘書長提議只需列印幾張，

但費用卻是固定的，有點不合理。請律師公會建議全聯

會向司法院建議，因上傳檔案可分割，但收費標準法院

不能自行斟酌，若列印紙本一張約2-3塊錢，收取費用麻

煩貴會向全聯會反映討論，才不會造成不合理情況。因

為卷宗往返麻煩，還有權責問題。

決議：

建議律師公會透過全聯會向司法院反應，可按張列印計

費。

柒、主席結論：

首先感謝各位參與，會議預定時間剛好，座談成果豐碩。感謝高

分院張庭長及地檢署蔡主任檢察官蒞會給予指導，謝謝律師公會及本

院同仁撥冗參加，敬祝大家身體健康、一切如意，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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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散會：上午 12時 00分。

主 席：沈揚仁 紀 錄：張仕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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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

主旨：有關律師依民事訴訟法第114條規定聲請墊付酬金事件，

請依說明二辦理，請查照。

說明：

一、依司法院秘書長113年5月13日秘台廳民一字第11300293181

號函轉全國律師聯合會113年3月29日（113）律聯字第

113241號函辦理（檢附原函影本各乙份）。

二、按為受救助人選任律師之酬金，於第一審受訴法院依民事

訴訟法第 114 條第 1 項規定向應負擔訴訟費用之當事人

徵收無效果後，應依同條第2項規定依受選任律師之聲請直

接墊付酬金，前經司法院以98年12月22日院台廳民一字第

0980028613號函揭明在案，為利訴訟救助制度之運作，維

護為受救助人選任律師之權益，請依該函意旨辦理。

正本：本院所屬各法院
副本：民一庭、民事紀錄第一科、民事紀錄第二科（均含附件）

檔　　號:
保存年限:

kitty083
文字框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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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秘書長 函
地址：100203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
124號
承辦人：黃瀅螢
電話： （02）2361-8577轉751
電子信箱：alina5411@judicial.gov.tw

受文者：臺灣高等法院（請轉行查照）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5月13日
發文字號：秘台廳民一字第1130029318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102799_11300293181_1_ATTACH1.pdf)

主旨：有關律師依民事訴訟法第114條規定聲請墊付酬金事件，

請依說明二辦理，請查照。

說明：

一、依全國律師聯合會113年3月29日（113）律聯字第113241號

函辦理（附件）。

二、按為受救助人選任律師之酬金，於第一審受訴法院依民事

訴訟法第 114 條第 1 項規定向應負擔訴訟費用之當事人

徵收無效果後，應依同條第2項規定依受選任律師之聲請直

接墊付酬金，前經本院以98年12月22日院台廳民一字第

0980028613號函揭明在案，為利訴訟救助制度之運作，維

護為受救助人選任律師之權益，請依該函意旨辦理。

正本：最高法院、臺灣高等法院（請轉行查照）、福建高等法院金門分院（請轉行查
照）、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

副本：全國律師聯合會、本院民事廳

檔　　號:
保存年限:

臺灣高等法院 1130513

*TPHA1130026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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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單位：發文單位：司法院

發文字號：發文字號：院台廳民一字第 0980028613 號

發文日期：發文日期：民國 98 年 12 月 22 日

要旨：要旨：

為受救助人選任律師之酬金，屬訴訟費用，倘第一審受訴法院依民事訴訟

法第 114  條第 1  項規定向應負擔訴訟費用之當事人徵收而無效果時，

應依同條第 2  項規定，由第一審受訴法院依受選任律師之聲請直接墊付

酬金

編　　註：編　　註：

1.依本筆資料，原司法院民國 93 年 4  月 19 日院台廳民一字第 09300

  10579 號函，說明欄關於「旨揭規定於第一審法院依同條（即民事訴訟

  法第 114  條）第 1  項規定徵收而無效果時，應檢具民事執行處函文

，通知受任律師（副知選任法院）逕向選任法院請款」之見解，應予變更

  。

主    旨：有關為受救助人選任律師之酬金，於第一審受訴法院依民事訴訟法第 114

          條第 1  項規定向應負擔訴訟費用之當事人徵收無效果時，應由第一審受

          訴法院依受選任律師之聲請，依同條第 2  項規定墊付。本院 93 年 4

          月 19 日院台廳民一字第 0930010579 號函見解應予變更，請  查照。

說    明：一、按民事訴訟法（以下簡稱本法）第 466  條之 3  第 1  項規定，第

              三審律師之酬金為訴訟費用之一部。基此，本法第 114  條第 1  項

              規定，最高法院依訴訟救助之規定准許當事人之聲請，選任律師為其

              第三審訴訟代理人，而核定之第三審律師酬金，自應併同裁判費，由

              第一審受訴法院依職權以裁定確定訴訟費用額，並向應負擔訴訟費用

              之當事人徵收之。又前開確定訴訟費用額之裁定，係屬強制執行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6  款之執行名義，於向應負擔訴訟費用之當事人徵

              收而無效果時，應由第一審受訴法院向管轄之民事執行處聲請執行。

          二、第一審受訴法院俟確定訴訟費用額之裁定確定後，應發函限期命債務

              人補繳上揭訴訟費用，以為徵收之方式；若徵收有效果時，則徵收款

              項先納入國庫，並發函通知受選任律師前來領取律師酬金；若徵收無

              效果時，應由第一審受訴法院持該確定訴訟費用額裁定向管轄之民事

              執行處聲請執行（執行無效果時，由民事執行處核發債權憑證予第一

              審受訴法院），並依受選任律師之聲請，依同條第 2  項規定墊付受

              選任律師之酬金。

          三、依上開說明，屬訴訟費用之為受救助人選任律師之酬金，第一審受訴

              法院於依本法第 114  條第 1  項規定，向應負擔訴訟費用之當事人

              徵收無效果後，應依同條第 2  項規定，依受選任律師之聲請直接墊

              付酬金，並由其指定專人列管執行法院核發之債權憑證及處理後續追

              償事宜，以確保債權後續追償及避免時效完成。本院 93 年 4  月

              19  日院台廳民一字第 0930010579 號函說明欄，關於「旨揭規定於

匯出時間：113/05/17 1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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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審法院依同條（即本法第 114  條）第 1  項規定徵收而無效果

              時，應檢具民事執行處函文，通知受任律師（副知選任法院）逕向選

              任法院請款」之見解，應予變更。

          四、兼復最高法院 98 年 12 月 3  日台文字第 0980000846 號函。

正    本：最高法院、臺灣高等法院（請轉行查照，臺灣高雄少年法院除外）、智慧

          財產法院、福建高等法院金門分院、福建金門地方法院、福建連江地方法

          院

副    本：本院會計處、行政訴訟及懲戒廳、少年及家事廳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司法院
民事法令釋示彙編－續編（二）（99年12月版）第 83-85 頁

資料來源：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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